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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因为那很可能是中共在活着

的人的身上取走他们的器官，并置他

们于死地，这对接受器官的人也很不

好。还有从中国来澳洲接受器官移植

技术培训的医生，应该让他们确保不

会将这个技术用于活摘人体器官，要

在国会提出动议案或立法，要将此暴

行定为一种违法的罪行。 

澳大利亚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赵

露西表示：澳洲十余名联邦议员及

助手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当议员们

听说中共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

强摘器官时，都很震惊，表示：“我

们能帮着做什么（来制止暴行）？

澳洲政府能帮着做什么？”大家讨

论并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应该让

澳洲人知道到中国去接受器官移植

（明慧记者蕴 

韵堪培拉报道）二

零一二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在澳大

利亚国会期间，法

轮功学员在首都

堪培拉国会大厦

前举行集会，呼吁

澳洲政府关注还

在进行中的中共

活体摘取法轮功

学员人体器官的

暴行。与此同时，

在国会大厦内召 

开了“关注中国器官活摘犯罪”的研

讨会，敦促澳洲政府进行独立调查，

制止这种泯灭人性的暴行。参加研讨

会的包括澳洲国会议员代表、来自美

国的智库研究员伊森•葛特曼、澳大

利亚法轮大法学会会长等人。  

《失去新中国》的作者伊森•葛特曼先生在集会上发言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悉尼已

有三万民众签名，敦促澳洲政府对中

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径进

行独立调查。绿党议员已将签名交送

到省议会，明年二月国会开会期间将

讨论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

官的议题。◇ 

【明慧网】中共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的暴行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

人的关注。加拿大安省新民主党省

议员普鲁（Michael Prue）对此表

示：国际社会不能容忍强摘器官，

中国将发生变化。 

杀人去取器官，那“太骇人了”，

普鲁说：“我知道中国（中共）政

府一直否认，但我很怀疑他们的声

明。因为中共当局曾否认从死刑犯

身上取器官，但现在他们却说要取

消这种做法。”  

“他先说没有那回事，后来说

他要停止这种做法。” 普鲁说，“我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普鲁将强摘器官称为“不能容

忍”的恶行。他说，加拿大鼓励人

们死后捐献他们的器官，但不会从

没有书面同意的人身上取器官，“更

不会通过杀人去取器官。”  

加拿大允许人捐出部份器官去

救人，他们是自愿捐出的，而且不

会危及当事人的生命。这完全不同

于在中国发生的事。普鲁说，他本

人已经同意死后捐出器官。“我相

信这是好事，但我不愿意他们在我

死之前把我的器官取走。”  

“这是问题的关键。”他说，

他十五岁的时候听说了器官移植，

感觉很神奇。“但这不是说，你可

以在未获当事人同意前，从活人身

上取器官，这太可怕了。”◇ 修
炼
与
政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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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省新民主党省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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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就以炼功抗议,被值班的尹姓恶警

指使两名吸毒人员毒打她，随后又把

她单独关押在一个监舍里，两只手铐

在两张上下床的栏杆上成十字状。她

曾经多次绝食抗议这种非人迫害。 

刘枝萍被关入劳教所时已怀孕。

到劳教所的第二天，刘枝萍因为炼

功，被一大队队长马某毒打一顿，并

被罚站三天黑板，追着太阳晒，太阳

晒到哪儿就叫她站哪儿，并由两名劳

教人员杜艳芳、杨某“包夹”，不允

许她与其他人交谈和接触法轮功学

员。后又罚到大田组（做农活）干超

强体力奴役——摘豆、挖土、挑大粪、

抬竹竿等。每天临睡前警察都派人来

问她：“还炼法轮功吗？”刘枝萍说

“炼”！她们就把她连同监舍的犯人

一起罚站，不让睡觉，促使犯人受株

连后把气发到她身上，辱骂她，打她。

后来又改为绕四合院跑步，每晚监舍

关灯后，就开始跑步到第二天凌晨，

如果说“不炼”就可以睡一个好觉。

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尽管她当时已有

三个月的身孕，但仍白天劳动，晚上

跑步,这样被折磨了一个星期。有一天

深夜跑步到凌晨二点多的时候，刘枝

后来劳教所知道刘枝萍怀孕后，

不但没有停止对她的迫害，反而通知

家人到劳教所将她强制送去医院强

行打胎。第一次药物打胎失效后。

2000 年 8 月，当刘枝萍已有五个月

的身孕，按规定可以保外就医，但由

于刘枝萍坚持不“转化”，恶警再次

将她强行送到医院打催产素堕胎，一

个生命就这样被毁了，刘枝萍身心受

到了严重摧残。 
邓丽华曾被劳教、判刑  
邓丽华，女，1956 年生，楚雄

州丝绸厂退休职工，2002 年因发放

真相资料被劳教一年，送云南省女子

劳教所迫害。 
2004 年 12 月，邓丽华被再次绑

架，非法判刑四年，送女二监迫害。

2008 年 12 月回家后，退休工资被克

扣，只发三百元生活费。 
白龙军曾被非法劳教 
白龙军，男，今年 36 岁，原云

南省楚雄州交通集团职工，后退职个

体经营。2000 年 1 月因进京上访，

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罚款四千

元，非法劳教两年半，被关押在云南

省第二劳教所。◇ 

云南楚雄市法院日前干出了一件

怪事，法院人员在对三名法轮功学员

非法庭审后，竟抢走了辩护律师的卷

宗，称那是国家机密。面对如此不可

思议的行径，律师表示要追究控告。 

11 月 27 日下午 3 点，云南楚雄

市法院非法开庭审理法轮功学员刘

枝萍（刘芝萍）、邓丽华、白龙军。

刘枝萍、白龙军聘请了北京律师做无

罪辩护，邓丽华家属给她聘请的是当

地律师，该律师因迫于压力，自称只

敢做有罪辩护，被邓丽华当庭辞退。

邓丽华说：“我不需要律师，我没有

犯罪。”三位法轮功学员都在法庭上

声明自己无罪，律师也从法律角度做

了有力的无罪辩护。 

庭审结束时，法庭警察竟抢走了

辩护律师的卷宗。律师质问为什么，

警察称律师卷宗涉及到国家机密。律

师明明白白的指出：“如果涉及到国

家机密，就不会公开开庭，公开开庭

的案件都不涉及任何国家机密！”这

时旁边一便衣威胁律师：“你在法庭

上说了那么多‘反动’的话，我们还

要搜查你的包呢！”律师追问该便衣

的身份及抢走卷宗的警察的姓名、身

份，这些人都不敢回答，再追问下去，

其他便衣就上前阻拦，律师明确的

说：“我要控告你！”律师问审判长

这些是什么人，审判长装糊涂，先说

不知道，看推不过去，只好含糊其辞

说：“也可以说这些人是法院的人。” 

    法轮功学员刘枝萍、邓丽华、白

龙军是在 2012 年 7 月 3 日早 7 点半

被绑架的。当时在云南省楚雄州“610 
办公室”密令、楚雄州国保大队支队

长张会云的指挥下，楚雄市公安局国

保出动了上百名警察、十多辆车，绑

架了刘枝萍、邓丽华、白龙军、侯发

勇四位法轮功学员,侯发勇于 8月 8 日

出狱回家,刘枝萍等三人被非法批捕。

刘枝萍怀孕五个月时被强行堕胎

刘枝萍,女,今年 40 岁，云南省楚

雄州交通集团交通宾馆员工。2000 年

初，因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被楚雄州“六一零”、警察非法劳教

二年，关押在云南省女子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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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7 月 11 日，法轮功

学员吴宝元再次遭到李果、何

昆全等非法抓捕送进市看守

所，参与迫害的还有楚雄市法

院的于文海、马绍勇、王跃萍、

张正如。 
王美玲 2007 年 12 月 4 日，

2008 年 2 月 14 日被当地市国保

恶警李果、何昆全上门骚扰。 
李果：13398782079, 李果

之妻：13987072456 家庭住址：

锦绣家园◇ 

李果（Li，Guo），男 ，
云南楚雄市国保大队。 

2007 年 6 月 21 日，法轮功

学员吴宝元被市国保大队李

果、何昆全等绑架，并被非法

抄家，当天下午五点放回。 


